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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征地补偿安置通告
乐征通告字〔2023〕130 号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,为保障我县建设用地

需要,拟征收村集体土地。现将有关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名称

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乐东较大设计变更段（LDK44+491.285-

LDEK52+049.915）

二、拟征收土地目的

本次拟征收土地地块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

设用地范围外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

的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二）

款规定的可以征收情形。

三、拟征收范围、土地利用现状地类及面积

本次征收佛罗镇响地村第一至四村民小组、丹村村第八、

十、十一村民小组、丹村村委会的 1.6663 公顷（具体征收范围

及面积以实际征地情况为准），其中农用地 1.5591 公顷。

四、补偿方式和标准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

依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

通知》（琼府〔2020〕45 号）、《乐东黎族自治县征地拆迁办公

室关于调整我县征地补偿及房屋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乐征拆办通

字〔2021〕1 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标准

依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

准和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琼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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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4〕36 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五、安置对象、方式及社会保障

（一）安置对象

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业人口。

（二）安置方式

1.货币安置。征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拨付到镇政府

后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研究制定征地补偿安置费的具体分配方案。

2.社保安置。涉及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按照依据

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

办法的通知》（琼府〔2013〕21号）的规定办理。

六、补偿登记

拟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及其他相关权利人

应自通告发布结束后 5 日内持相关权属证明材料到村委办公室

办理补偿登记并签订征地补偿协议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通告期限：2023年4月24日至2023年5月23日，共30日。

如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

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或者虽未过半数但有部分

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

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应在通告结束前向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

出书面听证申请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

联系人：高日武，联系电话：13379879449。

特此通告。

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4 月 24 日


